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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见：传承与发展·

公共阐释的实践导向及价值旨归

段 吉 方

【摘    要】文学阐释是一种公共活动，其公共属性是在文本意义的

共识性基础上显现的。共识性揭示了公共阐释的一种来源和条件，共识

不是恒定不变的，阐释学视角下的共识是文本意义的真理样貌，阐释是

在这种真理样貌基础之上的突围与探索。阐释的公共性是人类理性能力

的转化，公共阐释打开了人类思想的共识空间，经由这一途径，文学文

本获得了价值共识，经典得到了尊重，文化价值得到了重构，阐释共同

体得以树立，跨文化阐释成为可能。然而，公共阐释的生成过程是复杂

的，常常要通过各种动态的文本衍义与阐释博弈方可完成。文学的公共

阐释既要走出“主 - 客体”阐释二元论，又要防止共识固化，还要避免

后现代主义的共识消解。如何在保持差异的同时维持阐释共同体的辩证

张力，在共识性中保留个性，这是公共阐释面临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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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阐释活动中的公共性及其生成是一个引起学界较大关注的话题。阐

释的公共性在理论上表现为公共理性的发挥及阐释效力的形成，对文学阐释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社科学术社团主题学术活动“构建当代中国的文学阐释

学：资源和路径”（20STA013）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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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的启发性体现为文本意义的共识性接受和文本价值共识的公共展现。文

学阐释活动是复杂的，公共阐释的形成需要经历一个复杂的过程。在这一过

程中，阐释经验的表达与公共确认、文本意义的衍义与阐释博弈、文化惯例

的影响与制度化约束、阐释的对话与批判等问题都非常重要。无论是以上哪

类问题，都需要在某种“阐释的处境”中表达共识性的声音与期待，这样做

有利于积极有效传达文本的意义与价值，体现阐释共同体的原则与立场，并

展现人类理性能力对阐释的影响，这便是公共阐释的合理性与合法性所在。

在文学阐释活动中，公共阐释面临体验及其确证、文本意义的衍义与阐释博

弈、阐释的个性与公共性的统一等问题，这些问题既是公共阐释的基本问题，

也是阐释理论深化与发展的表现。公共阐释既是一个理论命题，又是一个标

识性概念，涉及文学阐释活动方法论的深化与阐释观念的拓展。

中西学者均对文学阐释活动的公共性、理性、公共理性等概念进行了多

维度、多层次的理论分析，为深化和拓展中国当代文学阐释学提供了理论资

源。近年来，中国学界围绕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理论探讨，形成了一批研

究成果。其中，张江的一系列成果对中国文学阐释的理论建构与思想拓展起

到了重要作用。A这些理论成果表明，围绕公共阐释，文学阐释学的基础研

究持续深化，公共阐释的实践导向及问题形式在阐释学理论研究进程中不断

发展。中国当代文学阐释学在公共阐释、理性、公共理性等方面的研究展现

了强大的理论创新能力，值得研究者高度关注和持续探讨。

一、文本意义的共识性：文学阐释活动中的体验 

与公共确证

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B在《科学时代的理性》中指出：“解释

	 A	� 参见张江：《公共阐释论纲》，《学术研究》2017 年第 6 期，第 1~5 页；张江：

《“公”“共”辨》，《探索与争鸣》2024 年第 3 期，第 39~49 页；张江：《“理”“性”

辨》，《中国社会科学》2018 年第 9 期，第 176~203 页；张江：《“衍”“生”辨》，《社

会科学战线》2021 年第 11 期，第 148~156 页；张江：《“公共理性”辨义》，《探索

与争鸣》2025 年第 4 期，第 36~50 页。

	 B	� 国内目前有“伽达默尔”和“加达默尔”两种译名，本文在正文中遵从当代学术

主流意见使用“伽达默尔”的译名，在引用中文译本时则沿用不同译者的译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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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的问题一般说来就是哲学的根本问题。”A作为哲学的根本问题，阐释不仅

广泛涉及文本、真理、存在等范畴，而且深入触及理解、体验与阐释的关系

问题。文学阐释活动亦是如此。无数经典文学作品传达了各种各样的体验，

如人们耳熟能详的李清照的“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B苏

轼的“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C等词句，均呈现了丰富的情感体验、人生

体验和社会体验。这些体验与阐释有怎样的联系？伽达默尔对“体验”一词

的探究为我们提供了有益启示。

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哲学诠释学的基本特征》中梳理了“体验”

一词的演进史，认为它最早是由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提出

的。在 19 世纪，体验成为区别于“经历”的专有名词，人们对体验进行了再

构造，突出了它“用以把握某种实在东西的‘直接性的特征’”。D这就形成

了体验的特性，即区别于“自我经历”的特性。伽达默尔指出，这种再构造

是以两方面的意义为根据的：“一方面是直接性，这种直接性先于所有解释、

处理或传达而存在，并且只是为解释提供线索、为创作提供素材；另一方面

是由直接性中获得的收获，即直接性留存下来的结果。”E在此基础上，伽达

默尔分析了体验与阐释的关系，他认为体验是阐释的直接性前提，为阐释提

供线索，即“直接的所与”。F总之，伽达默尔通过梳理“体验”一词的演进

史，揭示了体验与艺术、阐释的关系。不仅如此，伽达默尔还在人文主义传

统的基础上强化了“体验”一词的含义，阐明了它作为一般精神科学的认识

论意义，伽达默尔说：

	 A	� ［德］伽达默尔：《科学时代的理性》，薛华等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88 年版，

第 43 页。国内学界对“hermeneutics”存在“阐释学”“诠释学”“解释学”“释义

学”等多种译法。本文采纳张江、张隆溪、李清良等学者主张的“阐释学”译法。

故本文除了在直接援引原始文献时仍存其旧译，行文悉以“阐释学”或“阐释”

为准。

	 B	� 王仲闻校注：《李清照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26 页。

	 C	� 曾枣庄编著：《苏东坡词全集》，长江文艺出版社 2024 年版，第 68 页。

	 D	� ［德］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哲学诠释学的基本特征》上卷，洪汉鼎译，上海

译文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78 页。

	 E	� ［德］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哲学诠释学的基本特征》上卷，洪汉鼎译，上海

译文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79 页。

	 F	� ［德］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哲学诠释学的基本特征》上卷，洪汉鼎译，上海

译文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8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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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就是在体验中所表现的东西，这将只是说，生命就是我们

所要返归的本源（das Letzte）。对于这个由活动结果而来的概念铸

造，语词史提供了一个确切的证明。因为我们看到，“体验”这个词

的形成是与一个浓缩着、强化着的意义相适应的。如果某物被称之

为体验，或者作为一种体验被评价，那么该物通过它的意义而被聚

集成一个统一的意义整体。被视为某个体验的东西，不同于另一个

体验——在这另一个体验中是另外的东西被经历——就像它不同于

另一种生命历程一样——在这另一种生命历程中“没有什么东西”

被经历。被视为某个体验的东西，不再只是一种在意识生命之流中

短暂即逝的东西——它被视为统一体，并且由此赢得了一种新的成

为某物的方式。A

由此可见，伽达默尔对“物的体验”、“体验之物”和“某个体验”进行了区

分，揭示了在文学阐释活动中不同层次的体验方式及其阐释意义。

在文学阐释活动中，虽然体验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体验不等于阐释。

情感体验、人生体验、社会体验等只有与生命、文化和价值等发生关联，才

能真正展现阐释意义与价值。如果局限于一己悲欢，那么这种体验就失去了

普遍性，只是某种“物的体验”；从“物的体验”上升到作为艺术的“体验之

物”，一定会体现为个体体验升华后的普遍哲思。在文学阐释活动中，正是这

种从“物的体验”到“体验之物”再到“某个体验”的飞跃与升华，让阐释

活动有了人文价值。正因如此，我们从汤显祖的《牡丹亭》中感受到“情不

知所起，一往而深”B的情感体验，从曹雪芹的《红楼梦》中感受到“满纸荒

唐言，一把辛酸泪”C的悲剧体验。

在文学阐释活动中，体验的价值对理解公共阐释亦有启发，文学阐释的

公共性离不开对文本意义共识性的体验与确证。张江指出：“阐释由何而起。

每一个确定的个体，对现象的体验、理解与阐释，皆由性起。性的全部构成，

生命、本能、 情感、直觉，因为现象的刺激，自然发生的神经感应，是全部认

	 A	� ［德］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哲学诠释学的基本特征》上卷，洪汉鼎译，上海

译文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86 页。

	 B	� 汤显祖著，蔺文锐评注：《牡丹亭》，中华书局 2016 年版，第 1 页。

	 C	� 曹雪芹著，无名氏续，俞平伯校，启功注，孙温插图：《红楼梦（全 3 册）》，人民

文学出版社 2020 年版，“前言”，第 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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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的起点。”A在文学阐释活动中，体验构成了文学阐释的意义存在与展现方

式。阐释从体验开始，在体验中发展，在从“物的体验”到“体验之物”再

到“某个体验”的飞跃升华中确证体验的公共性，作为“某个体验”的艺术

阐释从体验走向阐释的公共性。

我们以陶渊明的诗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B为例做进一步说明。

“物的体验”是一种具体的体验，从“采菊”“东篱下”到“见南山”，这些表

述在一种“悠然”的境界中传达了“物的体验”，这种体验是具体的，是由

“菊花”“南山”等客观之物支撑的。“物的体验”与“体验之物”的区别在

于后者有情感与心境的渲染，“悠然”承担了这个功能。作为“体验之物”的

“菊花”“南山”也不再是客观的物，它们有了主观的情感，有了伽达默尔说

的“直接的所与”，也有了“阐释的处境”。不过，这还不是文学阐释中的公

共阐释。文学阐释中的公共阐释是“某个体验”升华后的结晶，体现了超越

“物的体验”与“体验之物”的普遍性与公共性，这种公共性的形成须具备两

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是体验经由理解达至“我思”。在弗里德里希·施莱尔马

赫（Friedrich Daniel Ernst Schleiermacher）的普遍阐释学中，理解构成了阐

释的核心。在他看来，阐释是需要经验参与的，阐释者的经验通过语言进入

阐释文本，当阐释克服了个人经验的局限性之后，文本意义便实现了客观

化。C狄尔泰（Wilhelm Dilthey）聚焦体验与理解之间的复杂关系，认为莱辛

（Gotthold Ephraim Lessing）“以北德意志人的感受方式强有力地参与诗艺”，D

强调感受性体验在阐释中的作用。伽达默尔则将狄尔泰的体验与笛卡尔的

“被思物”联系起来，强调阐释是建立在体验的反思性意义基础上的。已不是 

“体验之物”的“菊花”“南山”，如果还有阐释意义，还有文学阐释方面的公

共阐释价值，那么就一定融入了“我思”的成分。“我思”让体验具有了生命

	 A	� 张江：《“理”“性”辨》，《中国社会科学》2018 年第 9 期，第 193~194 页。

	 B	� 陶渊明著，丁福保笺注，郭潇、施心源整理：《陶渊明诗笺注》，华东师范大学出

版社 2016 年版，第 97 页。

	 C	� 参见［德］弗里德里希·施莱尔马赫：《诠释学讲演（1819-1832）》，洪汉鼎译，

洪汉鼎主编：《理解与解释——诠释学经典文选》，东方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50~51 页。

	 D	� ［德］狄尔泰：《体验与诗：莱辛·歌德·诺瓦利斯·荷尔德林》，胡其鼎译，三联

书店 2003 年版，第 2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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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存在的维度，超越了个体感受，成为具有普遍性、公共性的人生哲理。这

就是从“物的体验”“体验之物”到具有普遍性、公共性的“我思”之物的

“某个体验”。

第二个条件是文本意义的共识性接受。千百年来，陶渊明的“采菊东篱

下，悠然见南山”这两句诗一直能在普罗大众当中产生强烈共鸣，这说明它

具有公共阐释的意义与向度。文学阐释的公共性离不开文本，阐释是文本的

阐释，文学阐释的公共性也是从文本意义的共识性接受开始的。“采菊东篱

下，悠然见南山”的公共阐释价值说明，人们对这两句诗已经形成了一种文

学阐释的共识性意见。共识性意见不是一个本质主义的接受问题，不是所有

人都接受，而是获得阐释共同体的认可。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强调

“理解的目的在于达成共识”，A 共识作为主体间的对话，其达成基于言语者和

听众交流的有效性，“有效性要求的目的是要通过言语者和听众建立起主体间

性的承认关系”。B由此看来，陶渊明诗句具有的公共阐释意义是文本传递的

共识性确证带来的。

二、“异见”：阐释学处境与视域融合

阐释活动难免有分歧，文学阐释活动中的“异见”更是普遍，陶渊明的

千古名篇也不例外。即便经过公共确证，也会出现针对文本的不同阐释，如

陶渊明诗中的“菊花”可能暗示某种经济用途，又如“南山”象征“南山之

寿”，隐含陶渊明对东晋王朝的追念等。E. D. 赫施（Eric Donald Hirsch Jr.）认

为：“我们从来也无法断定，我们是否‘真正地’理解了过去所流传下来的某

个本文，同样，我们也很少能够肯定，我们正确理解了某个同时代的本文，

而正确地把握同时代的本文，这一般是可能的，但是，不能把这种可能性机

械地照搬到那种特殊情形中，这特殊情形是指：由人的性格、知识、耐心和

快感所左右的情形，然而，解释始终与某个特定的本文相关。”C他进一步指

	 A	� ［德］哈贝马斯：《后形而上学思想》，付德根等译，译林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109 页。

	 B	� ［德］哈贝马斯：《后形而上学思想》，付德根等译，译林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108~109 页。

	 C	� ［美］E. D. 赫施：《解释的有效性》，王才勇译，三联书店 1991 年版，第 5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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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一件本文最简单和‘最字面’的含义出现分歧的情形还是相当多的。”A

在伽达默尔看来，“一切有限的现在都有它的局限”。B文学阐释与公共阐释也

是如此，文本的共识性接受与确证是阐释共同体的行为，阐释活动的“异见”

也是阐释的常见状态。二者代表阐释的不同理解方向，意味着阐释的“异见”

并非公共阐释的阻碍或反证，反而是阐释多样性的体现。

在公共阐释活动中，既要允许“异见”存在，也应有合理的解决方案。

一方面，阐释学处境会对阐释的“异见”问题有所回应。阐释学处境是伽达

默尔提出的概念，它是在历史范畴中理解阐释视域的方式，“我们为了理解某

个他物而必须把自身置于这个他物中”。C进一步看，所谓阐释学处境，就是

不能仅从单一角度理解对象，而要设身处地、主动融入，把自身融入“他物”

之中加以阐释。由此，阐释活动体现为一种阐释情境，从而避免了个人阐释

的绝对性。这对公共阐释是一种很好的理论补充，无论是作为阐释的存在的

公共理性，还是作为公众逻辑、公共声音的阐释，都是一种阐释情境的表达，

强调阐释的公共性就是重视阐释情境的表现，也就是“置身于他物”的阐释。

即便在阐释中有“异见”，也应在这种阐释情境中表达，而不是让个体阐释片

面地占上风。正如张江指出的：“就其形式而言，阐释的公共性一定是从个人

阐释、个体阐释开始的。从根本上说，个体阐释本身的目的，就是要说服公

众，也就是使自己的阐释具有公共性，而不是自说自话、自娱自乐。”D虽然

公共阐释不排除个体阐释，但是个体阐释也要有合理主张，要让人认同。虽

然公共阐释允许“异见”和阐释多样性的存在，但是“异见”必定是在一定

阐释情境中展开的，“如果个人阐释、个体阐释本身不具备公共性，那么它就

将沦为私人阐释、私人理解、私人话语而被湮灭”。E通过这种方式，个体

阐释和“异见”都走向公共性的前台，代表了阐释的公共性的一种诉求，即

	 A	� ［美］E. D. 赫施：《解释的有效性》，王才勇译，三联书店 1991 年版，第 73 页。

	 B	� ［德］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哲学诠释学的基本特征》上卷，洪汉鼎译，上海

译文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390 页。

	 C	� ［德］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哲学诠释学的基本特征》上卷，洪汉鼎译，上海

译文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391 页。

	 D	� 张江、［英］ 迈克·费瑟斯通：《作为一种公共行为的阐释——张江与迈克·费瑟斯

通的对话》，《学术研究》2017 年第 11 期，第 2 页。

	 E	� 张江、［英］ 迈克·费瑟斯通：《作为一种公共行为的阐释——张江与迈克·费瑟斯

通的对话》，《学术研究》2017 年第 11 期，第 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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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性、公众逻辑、公共声音的形成需要无数个体阐释和“异见”“置身于他

物”而展开。

另一方面，伽达默尔提出的视域融合概念和理论也很好地说明了公共阐

释中的“异见”存在及纾解方式。伽达默尔认为：“理解其实总是这样一些被

误认为是独自存在的视域的融合过程。”A这里的关键问题是，如何阐释一个

文本，并使这个文本获得公共性的价值与意义。阐释与共识的发生是理解的

必要条件，共识的形成面临很多因素的制约。其中，常识性的阐释惯例是一

个重要因素。例如，我们不能说通俗爱情小说《玉娇梨》在文学价值上高于

《红楼梦》，这里存在一个基本的阐释常识，它是某种文学与文化共同体成员

在持续阐释中达成的基本共识，这种基本共识要求特定阐释群体必须遵循基

本的阐释的公共性。阐释的体制性规约是另一个重要因素。在文学阐释活动

中，“共识”不是自动发生的，也不是天然形成的，而是在体制和制度的深刻

影响下形成的。对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的阐释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有学者认为“《诗经》的经学阐释和文学阐释在阐释方向上是对立的”。B在

西方文学史上，对《尤利西斯》《日瓦戈医生》等作品的阐释也曾受到体制和

制度的影响。体制和制度的影响既是一种“意识形态再生产”，也是一种阐释

逻辑的确立。

出现这种情况该怎么办？伽达默尔的论断对我们有所启发，他说：

无论是何种艺术：图像也好，言语也罢；声响也好，歌唱也罢。

无论它的源头在何处，也无论它在今日具有怎样的社会功能，艺术

终究就是一种与自我相遇的方式，我们在这种自我相遇中铭记自己。

语词如同图像，岩壁上的绘画如同最早的歌咏，而之后文学中那样

精致化的、传授的构造也一样，在所有这些形式中，世界作为整体

世界，我们的世界经验的整体都已成为在场。我们的那些现代绘画

散发着沉思的沉默，就连它们最哑言的构造也在我们的内心呼唤着

“这就是你！”。C

	 A	� ［德］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哲学诠释学的基本特征》上卷，洪汉鼎译，上海

译文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396 页。

	 B	� 汪祚民：《诗经文学阐释史（先秦—隋唐）》，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绪论”，第
5 页。

	 C	� ［德］伽达默尔：《美学与诗学：诠释学的实施》，吴建广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241 页。



107

公共阐释的实践导向及价值旨归

从伽达默尔的论断拓展开来不难发现，常识性的阐释惯例和阐释的体制性规

约都不能完全决定阐释的共识性与公共性。在阐释活动中，个人感受体验的

正当性和公共理性的能动性也发挥着重要作用，而让个人感受体验的正当性

和公共理性的能动性发挥最大效力的阐释因素就是不同个体、不同时期、不

同时代的视域融合。E. D. 赫施强调：“由于解释活动中的真正确定性并不是追

求而来的，因此，解释学的目标也就必定是基于众所周知的事实而对如下这

一点获得某种默契：正确的理解是大致地被达到的。”A虽然文学阐释活动会

产生种种“异见”，但是各种层面上的视域融合还是能保证阐释共识和公共理

性的达成。“异见”是阐释的不确定性的表现，然而，“共识”“异见”都不是

恒定不变的，阐释学意义上的“共识”“异见”都是面对文本意义的一种阐释

样貌。阐释之所以为阐释，就是因为在这种阐释样貌的基础上存在不同的理

解，更何况还会面临不同的阐释境况与遭遇。阐释的公共性就是这种阐释境

况和遭遇展现的多重意义在社会语境中达成统一的过程，正像张江强调的那

样：“阐释学也可以说是一种社会理论。”B

三、伦理与责任：阐释的公共理性与效力

阐释的公共性既指向文本之内，也指向文本之外，指向文学史乃至人类

思想文化发展的历程。文学阐释活动公共性的形成过程就是通过对文学文本

的个体阐释达至“共识”的过程。经由这一途径，人们可产生对文本文学意

义与价值的认可与遵从。文学文本的意义是复杂的，经典文本的文学意义是

丰富的，文学阐释活动具有多样性的可能。因此，文学阐释的公共性及公共

阐释的生成便有了多重实践衍化和递进的丰富形态。  

在文学阐释活动中经常存在文本的意义衍义。意义衍义是由文本意义的

衍生带来的。张江提出了阐释活动中的“衍”“生”问题，他认为：

所谓 “衍，广大也”，言乃阐非约束于文本自身所容纳的本义，

而是超越文本细节，于词语之间衍生更广大意义。所谓 “衍，犹溢

也”，言阐应溢出文本语境之束缚，立足释者当下语境，生发文本原

	 A	� ［美］E. D. 赫施：《解释的有效性》，王才勇译，三联书店 1991 年版，第 26 页。

	 B	� 张江、［英］ 迈克·费瑟斯通：《作为一种公共行为的阐释——张江与迈克·费瑟斯

通的对话》，《学术研究》2017 年第 11 期，第 1 页。



108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学报� 2025 年第 8 期 

生语境中所未有之意，不仅扩大文本之意，且增益阐释语境，参与

语境建构。所谓 “衍，流也”，言阐当应有效，先为同阶群体所认可

与接受，后为更广大群体所了解，流行于普遍认知范围，进入人类

知识体系。文本阐释，由一义而生多意，皆因推演而生出；多意播

撒开去，皆守推演之规则。如此之衍，无不与阐之目的与方法相符，

且无歧义，是对阐之本质的最好印证。A

由此可见，阐释中的“衍”具有衍生意义，衍生使文本意义得到扩展，使其具

有多元性，促使阐释活动走向深入。在文学阐释活动中，这种衍生经常发生，

文本意义的叠加、变异和分化也是常有之事，由此，文学阐释活动中的衍义得

以发生。衍义不是对文本意义确定性的破坏，其发生的原因有多种，如文本意

义的丰富与开放、读者的主体性差异、历史语境的变迁、经典重构中的意义变

化等。无论由何种原因造成，衍义都指向文本意义多元阐释的发生。

文本意义的衍生与衍义不代表阐释的绝对历史主义，强制阐释和阐释的

衍义也是两回事。在阐释活动中，虽然有衍义发生，甚至有阐释的冲突，但

是它们都不是强制阐释的理由，更不会影响公共阐释实践。问题的关键在于

确认哪些衍义是正当衍义。在文学阐释活动中，要警惕阐释的“主 - 客体”

模式的固化设定。帕尔默（Richard Eugene Palmer）指出：“应当说，诠释的

主 - 客体模式从一开始就是实在论者的虚构。它不是源自理解的经验，而是

被反思地建构起来的且又投射到诠释情境的一种模式。绝不存在诸如无立场

的主体这样的东西，因此也决不存在诸如无立场的理解这样的东西。理解总

是有立场性的；它立足于历史中一个特定的点。绝不存在通达文学作品的专

门途径，站在历史之外和人们自己理解视域之外，绝没有通达文学作品的路

径。”B“主 - 客体”模式往往基于从阐释者到阐释对象的固化模式，得出的是

一种机械化的文本阐释，这种方式固然不会产生衍义，却是无立场的，不利

于形成阐释的公共性。这是因为，阐释的公共性需要在不断强化文本意义的

合理衍义过程中凸显阐释的多样性。

张江将阐释的公共性和存在意义同人类理性结合起来，强调公共阐释是

“意识主体在公共空间中运用智识进行思考和判断的能力”，C这种思考和判断

	 A	� 张江：《“衍”“生”辨》，《社会科学战线》2021 年第 11 期，第 152 页。

	 B	� ［美］帕尔默：《诠释学》，潘德荣译，商务印书馆 2012 年版，第 290 页。

	 C	� 张江：《“公共理性”辨义》，《探索与争鸣》2025 年第 4 期，第 4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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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对文本衍义的合理把握，有利于突出阐释效力，避免把阐释活动限定在

某种固定范围内，从而增强了公共阐释的实践功能。在文学阐释活动中，很

多经典文本是在公共阐释的过程中进入大众视野的。通过这种方式，公共阐

释打开了人类的共识空间，使文学文本获得价值共识，使经典得到认可和尊

重。这意味着公共阐释具有了价值重构的功能。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公共

阐释的责任。公共阐释就是要面对包括文本衍义在内的各种动态的释义博弈

场域，既要防止共识固化，也要避免后现代主义式的共识消解，在保持差异

性与多样性的同时维持阐释共同体的辩证张力。在强调阐释的共识性与公共

性的同时，让阐释仍保留个性与特征，这是公共阐释需要坚守的原则。

公共理性的表达、公共空间的阐释活动、共识性阐释的达成与个性化阐

释的发挥共同存在于阐释活动之中。如果没有一个基本规则，就会导致公共

阐释的泛化。因此，公共阐释的伦理极为重要。阐释伦理不是要为阐释活动

确定基本伦理规则，而是要保障公共阐释的议题与效果的一致性。E. D. 赫

施强调，阐释要有对文本的基本尊重，他提出一个重要问题，即阐释要不

要“保卫作者”。AE. D. 赫施并不是主张阐释要忠于文本的原意，而是在探

讨一种基本的阐释伦理要求，认为阐释要对作者负责。在 E. D. 赫施看来，阐

释伦理是对阐释效果的保障而非限制。保罗·利科（Paul Ricoeur）强调阐释

的冲突，他在研究精神分析的力比多概念时强调一种“弗洛伊德主义的建筑

学”，B认为弗洛伊德主义的解释学是通过在对欲望的解释与对文化的解释之

间进行“平衡”和“改动”来实现阐释的技术化的。保罗·利科强调：“弗

洛伊德或多或少成功地把解释的艺术比作一种翻译的艺术，而翻译无论如何

都是一种领悟、理解以及可理解性的产物；从分析操作的观点加以考虑，这

个解释的艺术只不过是一种处理、一个实践的理智部分而已。”C显然，保

罗·利科也对阐释活动提出了规范性要求，这种要求指向阐释的自洽性，意

在保证阐释的有效性。

阐释需要自洽，公共阐释需要认同。公共阐释应当在“怀疑”与“信

任”之间找到合理位置，无论是阐释还是公共阐释，都要在保障阐释基本合

	 A	� ［美］E. D. 赫施：《解释的有效性》，王才勇译，三联书店 1991 年版，第 9 页。

	 B	� ［法］保罗·利科：《解释的冲突：解释学文集》，莫伟民译，商务印书馆 2017 年

版，第 204 页。

	 C	� ［法］保罗·利科：《解释的冲突：解释学文集》，莫伟民译，商务印书馆 2017 年

版，第 221~22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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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基础上体现阐释活动对人类精神文化的价值。据此，张江提出了公共阐

释的人文“真”问题，他指出公共理性是检验人文“真”与真理的初始标准，

并从信念真、概率真、标准的初始性三个层面概括人文“真”的内涵，A认

为“经由实践检验的公共理性，从意识主体普遍持有的智识能力，到根植历

史、面向当代的观念系统，是人类精神共在及人文真创造的基石、条件、前

提”。B这种人文“真”既体现在阐释的共识性上，也体现在阐释对社会公共

议题的回应中。公共阐释将阐释活动引向人类理性交往的空间，促进社会共

识的形成，它既是意义稳定的基础，也是阐释多样性的动力。文学阐释活动

不仅是个人审美体验的表达，而且是批评对话的媒介，公共性始终是事关文

学阐释活动稳定性和能动性的根本问题，阐释的稳定性与能动性之间的张力

构成了文学层面上的公共阐释的发展方向与价值旨归。

四、结语

公共阐释是一种具有实践导向的理论观念，这种实践导向通过对文本意

义共识性的接受与倡导增进阐释的合理性与有效性，其中包含了个人体验的

共识与确证、阐释的“异见”及其纾解、阐释的伦理与责任等问题。公共阐

释强调在特定历史语境和阐释共同体中的共识性生成，张江提出的公共阐释

论也在这个层面上推动了阐释学理论的发展。无论是个体阐释还是公共阐释，

都不可避免地处于阐释学处境中。阐释学处境与公共阐释存在一定的理论共

性，是对个人阐释、阐释的“异见”、阐释多样性等阐释学常见问题的理论支

持。在实践导向和价值旨归层面上，公共阐释追求阐释与文本、阐释与传统、

阐释与对象的深刻对话，体现了人类理性能力的公共转化及价值导向，这种

价值导向也让阐释的公共性问题处于一种动态平衡的格局之中：既有共识，

也尊重“异见”；既提供阐释的对话基础，也强调阐释的多样性活力和创新源

泉。这是公共阐释论在阐释学研究中展现的理论与实践价值。

（责任编辑：延  缘）

	 A	� 参见张江：《“公共理性”辨义》，《探索与争鸣》2025 年第 4 期，第 47~49 页。

	 B	� 张江：《“公共理性”辨义》，《探索与争鸣》2025 年第 4 期，第 5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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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aning of “humanity,” the integr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educational culture 
into the modernization process should inspire a more transcendent and vital form 
of educational practice. This practice should not only uphold the consciousness of 
individual freedom and development but also sustain the millennia-old humanistic 
spirit of honoring teachers and valuing education. Ultimately, this will contribute to 
the fundamental shaping of the “great person” of the new era.
【Keywords】traditional Chinese educational culture; Chinese civilization; 
historical practice; modernization

The Practical Orientation and Value Pursuit of Public Interpretation
Duan Jifang

【Abstract】Literary interpretation is a public activity whose communal nature 
emerges from the consensus-based understanding of textual meaning. Consensus 
reveals both a source and a condition for public interpretation, yet it is not 
immutable; from a hermeneutic perspective, it represents a mode of truth inherent 
in textual meaning. Interpretation thus entails both breakthroughs and explorations 
grounded in this truth. The public dimension of interpretation is a transformation 
of human rational capacity. Public interpretation opens up a space for shared 
understanding in human thought, enabling literary texts to achieve value consensus, 
classics to gain respect, cultural values to be reconstructed, and interpretive 
communities to be established. Cross-cultural interpretation thus becomes possible. 
However, the formation of public interpretation is complex, often involving dynamic 
processes of textual derivation and interpretive negotiation. Public interpretation 
requires moving beyond the “subject-object” dualism in interpretation, guarding 
against the ossification of consensus, and avoiding postmodernist dissolution 
of shared understanding. The key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challenge for public 
interpretation lies in maintaining the dialectical tension within interpretive 
communities while preserving distinctiveness and sustaining individuality amid 
consensus.
【Keywords】literary interpretation; public interpretation; rationality; interpretive ethics


